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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新“物业管理办法”听证会召开
物业费收取标准、小区停车费等成为讨论焦点

本报聊城 9 月 25 日讯 (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迪 ) 9 月 24
日，市政府法制办、市住建委主持
召开《聊城市物业管理办法》听证
会。市工商、民政、物价、公安、规
划、执法、环保等会签部门负责人
及社区委员会、居委会、业主委员
会、律师、开发企业等代表参加会
议并对聊城市物业管理办法草案
提出了建议。

据市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介
绍，在听证会上，代表们普遍关注的
是物业费收取标准，物业企业及业
主委员会管理服务权益、小区停车

等问题，并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宝贵
意见。“代表们的建议将会同建委部
门整理商讨。”

记者在《聊城物业管理办法》听
证会上了解到，根据市政府今年年
初的计划安排，新的聊城物业管理
办法今年准备出台，按照文件出台
程序，该物业管理办法已起草完毕、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完毕、政府初
审完毕、各有关部门会签完毕，目前
正在进行草案听证会程序，积极与
各有关部门及物业管理方面的有关
专家进行讨论，进一步征求了物业
公司及业主代表们的有关建议。确

保聊城市物业管理办法在公平、公
正的前提下，更好地为民服务。

市政府法制科负责人表示，聊
城物业管理办法将结合各有关部门
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修改，在
修改中聊城市物业管理办法将按照
国家、省出台的物业管理条例内容
等作为制定聊城市物业管理办法的
有效可行依据。

据了解，听证会通过修改后，将
上报市政府最后审核，审核通过后
即可出台。据了解，聊城物业管理办
法正式文件有望在今年 11 月份印
发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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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物业服务企业超百家
六大问题易引发物业纠纷

1 、入户维修该不该收
费？

2 、新建小区监控该有
谁来安装？

3 、破坏小区内绿化种
植、饲养家禽等动物如何处
理？

4 、《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 44 条中，已交付的物业，
物业服务费由业主承担。这
是领钥匙以后由业主承担
物业费，还是开发商通知业
主领钥匙开始交物业费呢？

5、有关于车位的售价、

产权、性质、是否缴纳物业
管理费等应做出详细规定。

6、《办法》(征求意见稿)

中规定：“物业服务合同有
约定的，物业服务费可以预
收，预收时间一般不超过半
年。”是否应变更为：“物业
服务合同有约定的，物业服
务费可以预收，预收时间按
有关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
法规定；物业公司与业主和
物业使用人对预收费时间
有约定的，按其约定。”

(谢晓丽 整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共八章，七十四条，分别涵盖前期物业管理、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物业
的使用与维护、物业管理服务、社区物业管理等内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详细规定：

(一)明确了适用范围和部门职责。将聊城市物业管理基本全部纳入调整范围，并明确了行政主
管部门职责和行业主管部门职责。

(二)明确了物业管理区域划分问题。根据《物业管理条例》授权，明确物业管理区域划分原则、划
分备案主体以及已有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调整等。

(三)明确物业服务用房问题。明确物业服务用房标准、物业服务用房用途，规划、建设双重措施
监督建设单位做好物业服务用房配建工作以及房产登记机关的登记审查责任。

(四)明确了前期物业的相关责任主体及其权利和义务。增加了指导物业承接验收的原则性规
定，包括移交责任主体，移交验收的条件、范围、程序以及部门监管责任等。

(五)调整规范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运作程序。明确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在成立和选举
过程中，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以及社区居委会的指导监督职责。

(六)明晰物业服务内涵，确定物业服务内容，并将执行国家省的物业服务基本规范、安全告知义
务、建立应急处理机制、服务公开、配合社区做好社区建设和管理工作等物业服务企业应尽的社会
责任明确写入《办法》，为部门强化监管执法提供了工作依据。

(七)明确了社区物业管理工作的指导原则。对于目前反映较多的老旧小区问题，明确了办事处、
社区的托底物业管理责任。明确了区县政府以及各职能部门的物业管理绩效考核责任。

此外在车位、车库的管理、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紧急情况范围和内容、充分发挥行业自律
作用等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谢晓丽 整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

记者从《聊城市物业
管理办法》听证会上了解
到，截止目前，聊城市共有
物业服务企业 100 余家，从
业人员近万人，管理面积
超过了 1 6 0 0 万平方。在物
业 管 理 中 存 在 着 一 些 问
题，使物业管理区域内的
纠纷和矛盾不断产生。

据介绍，这些问题主
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首先是开发商遗留问题比
较突出，在很大程度上直
接 导 致 了 物 业 纠 纷 的 产
生；二是专营设施设备产
权关系没有理清，导致其
维修、养护及更新责任不

落实，业主实际承担了很
多不合理的责任和费用；
三 是 业 主 委 员 会 难 以 成
立；四是物业服务不规范，
部分物业服务企业乱收费、
形象差、服务意识不强；五
是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未
做到有效结合；六是旧住宅
区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
专业化物业管理。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
得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纠纷
和矛盾不断产生，也正因
为如此，制定一部切合聊
城市物业管理实际的规范
性文件，非常有必要。

(记者 谢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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